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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开展东方英才计划拔尖、青年项目科技平台申报工作。

关于开展2025年东方英才计划拔尖、青年项目科技平台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上海市人才计划管理办法》（沪委人〔2023〕4号）、《关于开展2025年上海市东方英才
计划申报评审工作的通知》（沪人才〔2025〕17号）和《东方英才计划拔尖、青年项目科技平台
实施细则》（沪科合〔2024〕24号）的有关要求，即日起启动2025年东方英才计划拔尖、青年项
目科技平台申报工作，具体工作通知如下：

一、选拔对象及范围

（一）东方英才计划拔尖项目科技平台

旨在全球基础前沿领域和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培养选拔一批进入世界科技前沿的学术带头人和
引领产业技术创新的技术带头人，带动上海科技和产业发展，为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
创新中心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每年选拔60名左右，支持期为3年。

（二）东方英才计划青年项目科技平台

旨在培养全球基础前沿领域和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崭露头角，获得较高学术或技术成就，具有
较大创新发展潜力，有志于在科技创新一线潜心钻研的青年学术带头人和青年技术带头人。每年
选拔60名左右，支持期为3年。

（三）下列人员不在申报范围

1.国家级人才计划、人才高峰工程入选者不可申报东方英才计划拔尖、青年项目；

2.白玉兰人才计划创新、创业、青年项目和东方英才计划团队、领军、创业、拔尖、教师项目的
入选者，东方英才计划青年项目入选者尚在支持期内的，不可申报东方英才计划拔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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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白玉兰人才计划创新、创业、青年、浦江项目和东方英才计划团队、领军、创业、拔尖、教师
、青年项目的入选者，不可申报东方英才计划青年项目；

4.担任局级及以上领导职务，且不再直接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企事业单位领导（市管干部），不
可申报东方英才计划拔尖、青年项目。

二、申报条件

申报人应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自觉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
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具有爱国奉献
精神，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

（一）拔尖项目

拔尖项目包含两个专题：学术方向、技术方向。各专题申报均应符合以下条件：

1.申报人年龄不超过50周岁（即1974年1月1日以后出生）。

2.已形成以申报人为核心的稳定的科研团队，团队中人才结构、梯队配置合理。

3.项目依托单位应为在沪注册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

4.依托单位承诺给予申报人必要的人员配备和条件保障。

除具备以上条件外，各专题还应具备的必要条件：

学术方向：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单位为依托；申报人应具有独立主持国家级项目的经历；申
报人须由与之建立合法劳动（人事）关系的用人单位进行申报（原则上以社保缴纳单位为准）。

技术方向：以企业为依托；申报人应具有五年以上从事技术研发工作的经历；申报人须由与之建
立合法劳动（人事）关系的企业进行申报（原则上以社保缴纳单位为准）。

（二）青年项目

青年项目包含两个专题：学术方向、技术方向。各专题申报均应符合以下条件：

1.申报人年龄不超过40周岁（即1984年1月1日以后出生）。

2.已形成或未来有望形成以申报人为核心的稳定的科研团队。

3.项目依托单位应为在沪注册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

4.依托单位承诺给予申报人必要的人员配备和条件保障。

除具备以上条件外，各专题还应具备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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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方向：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单位为依托；申报人应具有独立主持省部级及以上项目的经
历；申报人须由与之建立合法劳动（人事）关系的用人单位进行申报（原则上以社保缴纳单位为
准）。

技术方向：以企业为依托；申报人应具有三年以上从事技术研发工作的经历；申报人须由与之建
立合法劳动（人事）关系的企业进行申报（原则上以社保缴纳单位为准）。

三、推荐选拔方式

1.单位推荐。各相关用人单位根据评选对象、范围和申报条件，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选拔原
则，组织人才申请、遴选和推荐工作。

2.顶尖专家推荐。每位顶尖专家每年仅可在1个平台推荐1名同领域优秀人才申报东方英才计划。
若申请人获得同领域1名及以上上海高峰人才等顶尖专家推荐，或2名及以上在沪、在职两院院士
联名推荐，可不占单位推荐额度。东方英才计划团队项目入选团队的领衔人在支持期内每年可推
荐1名核心骨干成员申报东方英才计划拔尖或青年项目。专家推荐均需通过线上评审系统填报有
关信息，避免重复推荐。专家推荐超过1名的，按照手写签字时间的先后顺序，以最先推荐的人
才为准。

3.个人自荐。符合申报条件的优秀科技人才，可向本人所在单位自荐。

充分发挥用人单位主体作用，通过专家举荐申报的，申报材料应提交所在单位复核。用人单位要
对各种渠道申报的人选审核把关，并在单位内部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经公示无异议
的，由用人单位统一申报。

四、工作流程及时间安排

（一）推荐申报

1.单位注册（即日起至2025年7月14日）

用人单位登录“上海国际人才网”（www.sh-italent.com）—“人才计划一站申报”—“上海市人
才计划申报统一报名入口”—“上海市东方英才计划”申报系统，根据提示完成单位注册。已使
用过该申报系统的单位可继续使用原用户名和密码。

2.个人填写、单位审核推荐（2025年7月15日—7月31日）

（1）已完成资格审核的单位登录“上海市东方英才计划”申报系统为本单位拟申报人员注册信
息，取得个人账号和密码。申报人员登录个人账号并完成相关信息填写。所填写考核业绩均应上
传佐证材料。非申报人本人承担或主要参与而取得的业绩不得作为申报材料。涉密材料和敏感信
息需进行脱密脱敏处理后填报。

顶尖专家推荐的申报对象还需填写《专家推荐表》。

（2）个人将材料提交单位审核。单位对照附件材料原件进行审核，对与实际情况不符的材料退
回个人重新填写。审核无误后，在系统内点击“上报”，完成网上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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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东方英才计划拔尖项目科技平台技术方向专题和青年项目科技平台技术方向专题还需由各
区自行组织遴选，择优向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统一申报，企业申请者须经所在区科技管理部门
审核遴选后推荐申报（区科技管理部门审核推荐需于2025年8月8日前完成）。

（二）资格审查（2025年8月1日—8月15日）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收到申请书后进行形式和内容审查，符合申报条件、申请书网上提交成功
的视为有效申请。实行申报人诚信承诺，申报人、用人单位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对申报材
料弄虚作假实行“一票否决”，并记入征信系统。

（三）组织评审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组织评审，采用第一轮通讯评审、第二轮见面会评审方式进行评审。
注重人才发展潜力、代表性成果评价等。对评审工作进行全程监督，严防评审过程中的不正之风
。对“说情打招呼”，搞“圈子评审”，甚至利益交换等违反评审规定的不良行为，一经查实、
严肃处理，有关申报人取消申报资格。

（四）确定公示

向中共上海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上海市人才工作局报送建议人选名单，经审定后，在
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按规定不予公示的除外），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

特此通知。

政策咨询：李老师63875151-667

袁老师63875151-664

技术支持：高老师17712860346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5年7月11日

【原文】 关于开展2025年东方英才计划拔尖、青年项目科技平台申报工作的通知.pdf

来源：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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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 科学进展 请访问 https://www.iikx.com/news/progress/

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请勿用于商业用途，爱科学iikx.com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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